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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时间：2009年3月9日 

地点：本公司上杭总部一楼会议室 

参会人员：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律师等  

时间 议          程 主持人
地

点

3 

月 

9 

日 

1、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幕； 

2、主持人根据公司章程提议表决票清点人； 

3、审议《关于与闽西兴杭签署的<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设立合同>，合资设立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暂名）

投资建设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的议案》； 

4、审议《关于根据合资协议按股权比例为紫金铜业有

限公司（暂名）在项目建设三年期间提供总额约 9

亿元人民币贷款担保的议案》； 

5、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与合资及担保有关事宜

的议案》, 即授权董事会为实施上述决议案及/或

为促使其生效，而进行董事会认为可能属必须、适

合及权宜之一切行动或事宜，包括进一步实施有关

行动及事宜、进一步订立有关文件及采取一切有关

步骤; 

6、董事会秘书公布参加本次会议股东人数、代表股份

总额； 

7、股东投票； 

8、统计并宣布表决结果； 

9、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陈景河

一

楼

会

议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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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闽西兴杭签署的<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设立合同>， 

合资设立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暂名）投资建设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三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拟和公司第一大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西兴杭”）共同出资设立“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暂名，

以下简称“紫金铜业”或“新公司”）并拟在上杭县蛟洋工业区建设 20 万吨铜冶炼项

目的议案。公司已于 2009 年 1 月 8 日与闽西兴杭签署《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设立合同》。

根据两地上市规则，该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且须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为使

公司全体股东充分了解实施该项目的意义以及项目建设将对公司产生的影响，现将项

目基本情况以及拟实施项目的具体操作方式和项目评审意见的对策作出以下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原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为此项目编制了（2008

版）可研报告，现摘录如下： 

1、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铜是重要的基础工业原材料，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有着广泛用途和重要影响。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起，我国铜的消费量急剧增长。1999 至 2007 年，我国铜消

费量从 148 万吨上升到 399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13.2%。铜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

国民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铜已成为我国仅次于石油的第二

大战略原料，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最大的铜材加工制造业基地。

铜产业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每增长１个百分点，

铜的消费增长约 1.5 个百分点。国家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

到 2020 年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预测 2020 年国内精铜需求量约 600 万吨/年左右。 

国家引导铜工业企业进行产业调整、资产重组和技术改造，通过扶强扶优培育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淘汰一批装备落后、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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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差的中小企业。目前，金融危机的市场作用，必将加剧铜冶炼行业的结构调整。 

作为大型国际矿业集团，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建设大型铜冶炼项目，符合《当前国

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2000 年修订版）中的第 15 项有色金属

类第 7 款“金属硫化矿无污染强化熔炼技术开发”内容和《铜行业准入条例》（国家

发改委 2006 年第 40 号）等规定。 

项目拟采用的闪速熔炼、PS 转炉吹炼、阳极炉精炼、大极板电解、二转二吸冶

炼烟气制酸工艺方案，技术先进成熟可靠。 

目前工业产品价格较低，是工程项目建设最佳时机，有利于控制项目工程投资。

本项目如果按计划顺利建成投产，届时全球经济相对可能回暖，更有利于本项目投资

产生效益。 

 

2、设计规模及产品方案 

本项目设计规模为年产阴极铜 20 万吨，主要产品为高纯阴极铜和标准阴极铜，

并附产 4.55 吨金、113 吨银及 73 万吨硫酸。 

阴极铜产品按 GB/T467-1997 中的高纯阴极铜（Cu-CATH-1）和标准阴极铜

（Cu-CATH-2）设计生产，高纯阴极铜符合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认定的英国标准学

会（BSI）关于阴极铜分类标准 BSI AMD5725R 的规定。 

高纯阴极铜占 95%，标准阴极铜占 5%。 

硫酸产品按 GB/T534－2002 工业硫酸一等品进行设计生产，硫酸浓度为 98%。  

 

3、厂址和用地 

本项目厂址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县城东北 35 公里处的蛟洋工业区，临近上杭火车

站。本项目用地 1040 亩。 

 

4、交通运输条件 

厂区的东面为上杭火车站铁路专用线货场及 319 国道。距紫金山铜金矿区 30 公

里，距龙岩市公路里程 37 公里。自上杭县城沿 205 国道向东北可至永安，向西南可

至广东梅州。沿 319 国道和长龙高速公路南通龙岩、厦门，北通江西。赣龙铁路复线

和上杭县城至蛟洋的高速公路正在筹建中。至最近码头厦门港 283km，至最近民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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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 123km。交通便利。建成投产后，每年主要外部运输量共计 250 万吨。 

 

5、外部供电、供水 

设备总台数约为 1188 台、工作设备台数约 1067 台、总装机容量约为 80872kW、

工作容量约为 68756kW、110kV 侧计算负荷有功功率约为 51350kW、年耗电量约为

353326k-kWh、扣除余热发电发出电量后需由系统供给的企业年耗电量约为

312142k-kWh。 

本项目厂区内建一座 110kV 总降变压站，设置 3台 110kV/10.5kV，40MVA 主变压

器，两工一备。 

项目达产后，生产总用水量为 432058.0 m
3
/d，其中：新水量为 20636.0 m

3
/d，

循环水量为 404214.0 m
3
/d，回用水量 7208.0 m

3
/d。设计工业用水循环率为 95.2 %。

外部水源拟在梅坝溪蛟洋河段取水。 

 

6、环保与节能 

废气治理 

蒸汽干燥机排放的烟气 59853 Nm
3
/h，不含 SO2，采用布袋收尘器收尘，控制烟气

含尘≤80mg/Nm
3
后就地排放。 

闪速炉、转炉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热能及电收尘除尘后经引风机进入制酸系统，

制酸尾气最大排放量为 159301Nm
3
/h，其中 SO2的最大排放浓度为 753mg/Nm

3
,SO2的排

放速率为 120kg/h，由高度为 100m 的尾气烟囱达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要求。此外，还设置尾气脱硫装置，以确保开车

初期和事故状态时，尾气达标排放。 

阳极炉烟气和环集烟气烟气总量为 328938Nm
3
/h，采用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进行脱

硫处理，二氧化硫排放浓度≤126mg/Nm
3
，烟尘排放浓度为 80mg/Nm

3
，经高度为 120m

环保烟囱达标排放。 

废水处理 

厂区排水系统拟采用雨污分流制；其中生产排水拟采用清污分流制，生产污水及

受污染场地冲洗水（含初期雨水），均压力输送至污水处理站，经处理达到国家排放

标准及使用要求后全部回用，以满足含重金属废水“零排放”的废水减排要求。 



 6

厂区雨水拟采用有组织排水系统，设置雨水排水管网，按重力流、分一个系统排

至厂区北侧的水库（容积约 30000m
3
），经缓冲后就近汇入天然水系；为防止酸、废水

和厂区初期雨水对水体的污染，在厂区内雨水的总排放口前，设置有效容积为 2400 m
3

的应急事故池一座。 

厂区和梅坝溪交界处设置防渗帷幕，隔断厂区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废水回用调

节池以及电解车间、滤饼库、中和渣场、石膏渣场等场地的地面应采取人工防渗措施，

防止对厂区及周边地下水和梅坝溪水质造成影响。 

废渣处理 

全厂的废渣以综合利用为主，闪速炉渣、转炉渣经选矿回收铜，渣选尾矿外销作

为建材辅料，铅滤饼外售给铅回收工厂，砷滤饼外售制氧化砷，石膏和脱硫灰外销作

为建材辅料，废水处理产生的中和渣送防渗漏的渣场堆存。 

噪声 

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产生高噪声的噪声源采取减振、消声、隔声、吸声等措

施，确保各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

标准，避免噪声扰民。在注重设备选型的基础上，主要采取基础减振、安装消声器设

置隔音操作室以及提高其安装精度等措施，以减轻噪声对外环境和操作人员的影响。

在总图布置和绿化设计方面，考虑对高噪声源的布置和防护。 

节能 

本工程将采取各种节能措施降低能耗，其中加强余热回收（如闪速熔炼炉、转炉、

阳极炉和硫酸系统）是本工程采用的主要节能措施。 

阴极铜的综合能耗为：325kgce/t 阴极铜，比《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GB21248-2007）先进值低约 41%，节能效果显著。 

 

7、界外工程【由政府出资建设】 

a）列车编组站、铁路站场项目、铁路线新增与改造。 

b）本项目从蛟洋梅坝溪取水，需要筑坝建设水库做为取水点，水源地及取水设

施。原水量为 2.6×10
4
 m

3
/d，原水输水管线的交接点，拟定在拟建厂区围墙外一米

处。 

c）电力系统在冶炼厂附近规划建设的 220kV 变电站，并从该 220kV 变电站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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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110kV 母线分别引一回 110kV 线路，作为本冶炼项目的两回路外部供电电源。 

 

8、 生产工艺 

项目采用：配料+蒸汽干燥+闪速熔炼+PS-转炉吹炼+火法精炼+传统始极片法电解

精炼、冶炼烟气制酸、冶炼炉渣选矿处理的工艺流程。  

 

9、投资估算及经济分析 

项目投资估算主要基于国内最近几个新建或完成技术改造的铜冶炼厂实际发生

费用及最近国内市场材料价格进行评估，设备价格按厂家报价计列，并计 1.5%～5%

运杂费，建安工程、其他费用参照 2008 年相关行业指标编制，工程预备费按工程费

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之和的 8%计取。项目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261,409.58 万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209,657.93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51,751.66 万元。 

项目建成后加工费用按：铜 TC：60 美元/吨精矿、RC：6 美分/磅铜，金 5.9 美

元/盎司，银 39 美分/盎司测算，经济效益是可行的。 

  

二、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公司与第一大股东闽西兴杭业已达成的合资合同，公司将与闽西兴杭共同以

现金出资设立紫金铜业，由紫金铜业承担建设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紫金铜业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本公司和闽西兴杭分别出资 5亿元，各占 50％的比例，紫金

铜业董事会拟由 6人组成，其中闽西兴杭委派 3人，本公司委派 3人。 

另合资合同约定，紫金铜业除自有资金 10 亿元人民币外，项目建设所需的其余

资金需要向银行贷款，本公司与闽西兴杭已经明确双方按各自股权比例提供担保；根

据项目可研项目建设投资为 261,409.58 万元，加 10％不可预见计，公司将为项目融

资提供不超过 9亿人民币的贷款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上述合资事宜及对外担保事宜

均构成关联交易，三届十三次董事会上关联董事陈景河、罗映南、蓝福生、邹来昌依

照有关规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表示

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项目由公司与关联方闽西兴杭共同以现金出资设立项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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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共同承担风险、分享收益，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它

股东利益。此关联交易，有利于用好国家、省、市县对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各项优惠

政策；有利于进一步确保铜原料供给，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有

利于降低公司的投资风险。独立董事同意实施该项目投资。 

上述关联交易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关联股东闽西兴杭将放弃在临时股东

大会上的表决权。 

 

三、评审意见及对策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公司多次组织对可研进行论证。评审意见主要集中在原料

供应和硫酸的消化及环保问题上，对项目实施中“三通一平”及供水、供电、交通等

方面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关于原料供应  

铜精矿的长期稳定供应是保障生产顺利进行和获取经济效益的关键，目前本公司

已建成投入生产的福建紫金山铜矿、新疆阿舍勒铜矿、青海德尔尼铜矿、西藏玉龙铜

矿、吉林曙光金铜矿已形成了年产铜精矿（含铜计）约 10 万 t 的生产能力，能够合

理调节项目铜精矿原料的供给。项目所在地上杭紫金山金铜矿未来三年将形成年产

5.5 万吨铜金属量，其中产铜精矿（含铜金属量）3.5 万吨的生产能力，可以保证冶

炼项目 17.5％的原料需求。公司正着力加强与国际优质铜精矿供应商的接洽与合作，

建立铜精矿国际采购网络系统，以保证原料供给，另一方面尽快推进公司海外铜矿资

源项目（秘鲁白河项目）建设，为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提供资源保证。 

 

关于硫酸销售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投产后年产硫酸 73 万吨，硫酸的销售处理将直接制约着生产

连续性和安全性。通过对福建省硫酸市场的分析，仅石油、化工（主要是化肥、农药）

行业对硫酸的年需求量就在120万吨左右，而全省目前的硫酸产能只有20万吨/年(规

模较小的硫酸厂,环保要求要逐步淘汰)，其余靠外省调入，因此硫酸的销路可以基本

保障。另一方面，若在磷矿资源保障的前提下，与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配套建设磷肥

厂可基本消化冶炼项目产出的硫酸，减少储运系统投资，且磷肥等农资产品利润空间

较大，经济可行性更优，是处理硫酸的较好选择。公司将着力硫酸销售市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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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设磷肥厂可行性，彻底解决硫酸销售问题。 

 

关于环保 

国家环保部对项目的环保批复已经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初步设计中会进一步对环

保设计进行论证优化。对工业烟气处理可考虑改用离子液处理技术；工业废水和污水

的处理要严格按环评的批复要求进行建设，同时进一步充分论证，提供更先进、更科

学的方案来建设一流的环保安全设施。 

 

关于“三通一平” 

“三通一平”等界外工程是政府投资的工程，其工程质量和进度将制约项目建设的

进度。公司将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协调沟通，落实各项具体工作时间表，切实加快供水、

供电系统和物流运输系统建设，确保基础配套工程早日建成并投入使用，为项目开工

提供必要的基础。 

 

其他 

公司会进一步做好项目建设的各项前期工作，优化设计，控制投资，确保各项工

作准备充分、到位，并选择合适时机开工；同时，公司将科学安排建设工期，项目开

工后各项工作必须有序推进，在设计规定的工期内完成项目建设。 

  

四、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董事会授权，本公司已于 2009 年 1 月 8 日与闽西兴杭签署了合资合同。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1、紫金铜业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注册资本分期投入，其中首期注册资本

设为人民币 2亿元；甲乙双方各投入人民币现金 1亿元。双方应当在公司筹备小组成

立并且在公司名称预核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首期注册资本一次性投入公司开立

的账户；其余注册资本在公司设立后两年内投入，双方应当按照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

的增资时间、按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以现金向公司足额出资。 

注册地点：福建省上杭县蛟洋工业区。 

2、经营范围：铜冶炼及副产品加工、销售，分析测试，技术开发、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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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方的权利 

（1）参加新公司创立会议，讨论并决定新公司设立的有关事项； 

（2）审查、修改筹备小组草拟的章程（草案）等法律文件； 

（3）审查、确认双方的出资情况； 

（4）在新公司成立后成为新公司股东，并根据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享有股

东权利； 

（5）在新公司不能成立时，有权索回其已经缴纳的出资； 

（6）因另一方违约并造成损失时，有权获得赔偿； 

4、双方的义务 

（1）依法从事新公司设立活动； 

（2）合同双方按约定缴纳出资； 

（3）除新公司不能成立的情形外，不得抽回其出资； 

（4）新公司不能成立时，对新公司设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负连带责任； 

（5）及时提供为办理新公司设立需要的全部文件资料证明，为新公司设立提供

便利条件； 

（6）新公司在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中向金融机构融资贷款，需要股东提供担保

的，双方应当按各自股权比例计算份额对融资提供担保；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5、新公司法人治理机构 

（1）新公司设置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主要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 

（2）新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具体权利义务由章程规定。 

（3）新公司董事会由六名董事组成，其中闽西兴杭推荐三人，本公司推荐三人。

董事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新公司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长由本公司推荐的人员中选举产生；

副董事长由闽西兴杭推荐的人员中选举产生。 

（4）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双方各推荐一人，另一人由职工或职工代表所选

举人员担任。监事会主席由闽西兴杭推荐的候选人中产生。 

（5）新公司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总监一人由闽西兴杭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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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由董事会聘任。 

6、违约责任及不可抗力 

（1）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缴纳认缴的出资款的，违约方必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按违约方未缴纳部分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并实际支付。 

（2）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任何利益方面的损失，违约方承担的违约金不足以

补偿其他方全部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全部经济损失。违约方对其应负的责任和

赔偿，不因合同的终止而终止。 

（3）一方或双方因不可抗力，直接影响其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本合同时，应立即

将事故情况以迅捷方式通知筹备小组，并应在十五天内，提供不可抗力详情及不能履

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合同的理由及有效证明文件。另一方按不可

抗力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决定合同的履行，并决定是否免除该项不可抗力所涉及

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责任。 

（4）本合同所述不可抗力指双方在签订本合同时不可预见，且对其发生和结果

不能避免或克服的客观事件；资金匮乏不构成不可抗力。 

7、合同的终止或解除 

（1）合同一方或双方违约（包括但不限于未及时或未足额缴纳出资），致使新公

司设立的条件不具备或变成不可能，并经本合同双方一致同意终止筹建工作； 

（2）不可抗力发生致使新公司无法在合理预见的期限内设立，并经本合同双方

一致同意终止筹建工作； 

（3）出现其它情况，本合同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合同的。 

8、合同的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经本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2）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在 15 天内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A 股上市后企业实力显著增强，公司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

展时期，延伸铜冶炼产业符合提升公司综合经济实力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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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吨铜冶炼项目论证历时多年，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及省、市、县政府的支

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列入了《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纲要》，项目于 2006 年 12 月获福建省发改委以闽发改工业备[2006]013 文备案，

于 2008 年 11 月获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审【2008】473 号《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公司

年产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项目基本具备了开工条件。 

实施该项目对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填补福建省铜冶炼工业空白，促进闽西

的经济发展，有效缓解邻近省份阴极铜供需的矛盾，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开辟稳定

的收入来源，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采用的“铜精矿蒸汽干燥─闪速熔炼─PS-转炉吹炼─阳极炉精炼─大极板

电解”冶炼工艺和动力波稀酸洗涤净化、两转两吸制酸工艺方案。其突出特点是，经

济、节能、环保、高效，集中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铜冶炼和制酸技术，技术先进成

熟可靠。 

项目设计和评价中对工程建设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污染防治措施

和建议，以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并满足总量控制的要求，使其对区域环境的影响降低

到最低程度。国家环保部在项目环保批复中指出“鉴于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清

洁生产要求，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污染物可达标排放。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符合当他环境保护部门核定的总量控制要求。因此，我部同意你公司按

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进行项目建设。”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公司是中国控制资源最多的企业之一，目前本公司已建成投入生产的福建紫金山

铜矿、新疆阿舍勒铜矿、青海德尔尼铜矿、西藏玉龙铜矿、吉林曙光金铜矿已形成了

年产铜精矿（含铜计）约 10 万 t 的生产能力，能够合理调节项目铜精矿原料的供给。

项目所在地上杭紫金山金铜矿未来三年将形成年产 5.5 万吨铜金属量，其中产铜精矿

（含铜金属量）3.5 万吨的生产能力，可以保证冶炼项目 17.5％的原料需求。公司将

加强与国际优质铜精矿供应商的接洽与合作，建立铜精矿国际采购网络系统，以保证

原料供给，另一方面尽快推进公司海外铜矿资源项目（秘鲁白河项目）建设，为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提供资源保证。 

该项目经过多次可行性研究，项目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261,409.58 万元，其中固

定资产投资额为 209,657.93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51,751.66 万元。可研中铜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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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TC/RC）取值为 60 美元/吨，6.0 美分/磅，经济效益是可行的，具有一定的抗风

险能力。 

省、市、县政府在工业用土地、工业用水资源、工业用电、项目建设的投资环境

上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自 2009 年起实施的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改革，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中，国产设备购置将因此减少投资约 1.5 亿。 

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建材、装备及建设单价均呈下降趋势，投资成本显著下

降，投资兴建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从长远看具有比较优势，符合提升公司综合经济实

力的发展战略。 

董事会关注到铜精矿原料供应和硫酸产品的销售是制约项目建成后顺利投产的关

键，董事会将认真研究和落实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综上，董事会建议独立股东批准本公司与闽西兴杭于 2009 月 1 月 8 日签署的《紫

金铜业有限公司设立合同》，由双方合资设立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暂名)投资建设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 

请注意，上述计划仅基于现时市场情况及公司形势，不能保证其实现及完成，董

事会可能按情况更改有关生产计划。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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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根据合资协议按股权比例为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暂名） 

在项目建设三年期间提供总额约 9 亿元人民币贷款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可研（2008 版），20 万吨铜冶炼项目

总投资为人民币 26.14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0.96 亿元，铺底流动资金 5.18 亿

元。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暂名，以下简称“紫金铜业”）除自有资金 10 亿元人民币外，

项目建设所需的其余资金需要向银行贷款。 

根据本公司与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西兴杭”）于

2009 月 1 月 8 日签署的《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设立合同》有关约定，紫金铜业在项目

建设和生产经营中向金融机构贷款，本公司与闽西兴杭将按各自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根据项目可研项目建设投资为 261,409.58 万元，加 10％不可预见计，即公司将在项

目建设的三年期间将为紫金铜业提供总额约 9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 

本公司已收到闽西兴杭承诺函，同意按股权比例为紫金铜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9亿元的贷款担保。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处理具体担保事项时，

须事先取得闽西兴杭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金额的确认函后方可实施，并及时进行披露。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上述对外担保事宜构成关联交

易，且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关联股东闽西兴杭将放弃在临时股东大会上的表

决权。 

鉴于合作双方均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权利义务对等，共同承担风险，公平合理，

没有损害其它股东利益，为满足紫金铜业的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建设正常开展，董事

会建议独立股东批准该议案，同意本公司根据合资协议按股权比例于项目建设三年期

间为紫金铜业提供总额约人民币 9亿元贷款担保。 

本议案获独立股东批准的前提是《关于与闽西兴杭签署的<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设

立合同>，合资设立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暂名）投资建设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3 月 9 日

200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材料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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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与合资及担保有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顺利实施《关于与闽西兴杭签署的<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设立合同>，合资设立紫

金铜业有限公司（暂名）投资建设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的议案》（以下简称“合资议案”）

及《关于根据合资协议按股权比例为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暂名）在项目建设三年期间

提供总额约 9 亿元人民币贷款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对外担保议案”），推进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工作进度，建议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专项授权，包括但并不限于： 

为实施上述决议案及/或为促使其生效，而进行董事会认为可能属必须、适合及

权宜之一切行动或事宜，包括进一步实施有关行动及事宜、进一步订立有关文件及采

取一切有关步骤。 

鉴于合资议案和对外担保议案均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

所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关联股东闽西兴杭将放弃在临时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的表决

权。 

本议案获独立股东批准的前提是有关合资议案或有关对外担保议案经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3 月 9 日 

200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材料之三 


